


附件

平顶山市建设用地混合利用指导意见

（试行）

一、目的和依据

为维护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性，强化规划实施的弹性适应能

力，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土地用途及存量建筑用途合理转换，

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提升城市活力，规范本市建设用地混合

利用管理，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3〕43 号）、《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

土地政策指引（2023 版）》（自然资办发〔2023〕47 号）、《河

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的通知》（豫自然资规〔2025〕3 号）等政策文件要求，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意见。

二、概念内涵

本意见所称建设用地混合利用是指在规划编制、规划实施、

建筑更新等阶段，由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单一宗地上具有两类或

两类以上用地用途的复合性用地利用模式（包括地下空间和空中

连廊等）。包括在详细规划编制、出具规划条件、已批复详细规

划或已出具规划条件（含未供应或已供应未建成的用地)需用地

混合利用、存量建筑用途转换等情形时，确定混合利用的主导用

途和混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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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原则

建设用地混合利用要按照“用途相近、功能相容、互不干扰、

设施共享”的原则，综合考虑空间布局、产业融合、功能复合和

交通条件等因素，符合安全、环境、消防等要求。

编制和审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时，可融入混合用地相关内

容，引导街区综合开发、地块混合利用和建筑复合使用，提升规

划实施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促进空间高效复合利用。

四、管控要求

建设用地混合利用实行正负面清单和比例管控管理，涉及详

细规划变更的按动态维护完善程序办理。

（一）正负面清单管理

以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

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和绿地

与开敞空间用地（以下简称绿地）为主导用途混合利用按照《用

地混合利用正负面清单》（附件 1）进行管理。

（二）一般管控要求

应统筹好主导用途与混合用途的关系，应保持主用途的主导

地位并优先实现，主导用途计容建筑面积占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

的比例应大于 50%；以绿地为主导用途的，按用地面积计算占比。

混合用途应始终服务于主导用途，混合用途的建设内容不应对主

导用途的建筑产生安全、环境、消防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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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用途（除按规定居住用地中需要配套的物业、养老、社

区综合服务等设施和工业或物流仓储用地中配套的行政办公及

生活服务设施外）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宗地总计容建筑面积 15%

的，按兼容用地管理，不改变原土地用途，并依法调整详细规划

及规划条件；超过 15%的，按混合用地管理，依法办理或变更相

关用地手续；以绿地为主导用途的，按混合用地管理，依法办理

或变更相关用地手续。

（三）特殊管控要求

在符合规划并充分征求相关主管部门意见的前提下，允许以

下特殊管控要求：

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中，二类工业用地可完全混合一类

工业用地、一类物流仓储用地，二类物流仓储用地可完全混合一

类物流仓储用地、一类工业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和一类物流仓储

用地、二类工业用地和二类物流仓储用地可相互完全混合，严格

落实工业用地控制线管控要求，确保开发区内工业用地总量稳

定。

机关团体、科研、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

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可相互完全混合，不受混合比例限

制，以完善生产生活配套、补充公共服务设施、补齐城市功能短

板。

交通场站中的对外交通场站用地、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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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用地，三类用地之间可相互完全混合，不受混合比例限制。

鼓励公园绿地、广场用地功能复合。在不影响使用功能、一

定区域内总规模不减少的前提下，可按照相关规范规定在城市公

园内配建餐厅、茶室、咖啡厅等服务设施。利用绿地地下空间合

理布局商业、社会停车及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开展

绿地综合开发，绿地可与商业及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混合利用。以绿地为主导用途混合利用的，需结合设施配套需求

充分论证城市设计或详细方案，明确混合用地的类型、布局、规

模、建筑限高、建筑密度及比例。

（四）存量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建筑功能转换管控要求

根据政策导向和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结合市场需求、物业权

利人诉求及公共利益需要，存量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建筑功能需

要转换的，依申请按照《国有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建筑功能转换

正面清单》（附件 2）进行用途转换，符合正面清单和有关管控

要求的，视为符合详细规划，无需履行详细规划调整程序，可同

步编制地块详细规划图则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经审查批准后重

新核定规划条件，办理规划用地手续。

五、土地供应

（一）供应方式

兼容或混合用地按照主导用途确定供应方式，划拨用地兼容

或混合内容涉及经营性用地的，可按其分摊的计容建筑面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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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议方式办理用地手续。以绿地为主导用途的可按用地面积比

例以协议方式办理用地手续；以绿地为主导用途的混合用地应供

应给政府相关部门或其指定的市属功能类国有企业。

以工业、仓储物流、绿地等为主导用途的混合用地，由行业

主管部门与受让人签订履约监管协议，并负责监管实施。

（二）使用年期

因土地用途不同导致法定最高出让年限不一致的，按照土地

用途分别确定出让年期，且兼容或混合用途出让年期不得高于主

导用途出让年期。

兼容产业用地按照主导用途确定使用权出让年期，混合产业

用地出让年期不得高于主导用途和辅助用途中最短的法定最高

出让年期。

（三）地价确定

涉及多种用途土地使用权出让时，应按不同用途分项评估后

确定出让底价。估价报告应在总地价外按各用途单列地面地价、

楼面地价和总价。以绿地为主导用途的应考虑建设和维护成本综

合评估。

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和自用的前提下，对提高自有工业

用地、仓储用地、符合划拨目录用地利用率、容积率的，以及兼

容或混合用途部分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不再增收土地价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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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产权登记及转让管理

不动产权证书证载内容应与土地供应文件或规划土地核实

意见一致。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符合划拨目录用地从严控

制兼容用地和混合用地分割转让，除合同约定可转让的部分外，

均应当整体持有或一并转让；存量建筑用途转换部分，除按约定

应当移交相关部门的建筑部分可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外，均不得

分割转让。

七、其他

本意见适用于平顶山市中心城区，由平顶山市国土空间规划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自 2026 年 3 月 30 日起施行，有效期二

年。其他县（市、区）可参照执行。

附件：1.《用地混合利用正负面清单》

2.《国有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建筑功能转换正面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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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用地混合利用正负面清单》

居住用地
用

地

分

类

城镇住宅用地（0701）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允

许

混

合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教

育用地（0804）、体育用地（0805）、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

染病、流行病类的医疗卫生设施除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3.

商业服务业用地（09）：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

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

（0902）、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5.公园绿

地（1401）、广场用地（1403）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研

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教育用地（0804）、体育用地（0805）、

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流行病类的医疗卫生设施除外）、

社会福利用地（0807）2.商业服务业用地（09）：商业用地（0901，

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

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0902）、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3.

交通场站用地（1208）：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

用地（120803）4.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禁

止

混

合

1.商业服务业用地（09）：批发市场用地（090102）、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090105，特指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

业网点用地）2.工业用地（1001）3.物流仓储用地（1101）

1.商业服务业用地（09）：批发市场用地（090102）、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090105，特指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

业网点用地）2.工业用地（1001）3.物流仓储用地（110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用

地

分

类

机关团体用地

（0801）

科研用地

(0802)
文化用地

(0803)

教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

(0805)
医疗卫生用地

（0806）

社会福利用地

(0807)

中小学用地

（080403）、幼儿

园用地

（080404）除外

中小学用地

（080403）、幼

儿园用地

（080404）

允

许

混

合

*1.城镇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0702）

*2.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08）：

科研用地

（0802）、文化用

地（0803）、教

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

（0805）、医疗卫

生用地（0806，

涉及传染病、流

行病类医疗卫

生设施除外）、

社会福利用地

（0807）

3.商业服务业用

地（09）：

*1.城镇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0702）

*2.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08）：

机关团体用地

（0801）、文化用

地（0803）、教

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

（0805）、医疗卫

生用地（0806，

涉及传染病、流

行病类医疗卫生

设施除外）、社

会福利用地

（0807）

3.商业服务业用

地（09）：

*1.城镇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0702）

*2.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08）：

机关团体用地

（0801）、科研用

地（0802）、教

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

（0805）、医疗卫

生用地（0806，

涉及传染病、流

行病类医疗设

施除外）、社会

福利用地

（0807）

3.商业服务业用

地（09）：

*1.城镇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0702）

*2.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08）：

机关团体用地

（0801）、科研用

地（0802）、文

化用地（0803）、

体育用地

（0805）、医疗卫

生用地（0806，

涉及传染病、流

行病类医疗设施

除外）、社会福

利用地（0807）

3.商业服务业用

地（09）：

零售商业用地

*1.城镇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0702）

2.社会停车场

用地（120803）

3.公园绿地

（1401）、广场

用地（1403）

*1.城镇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0702）

*2.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08）：

机关团体用地

（0801）、科研用

地（0802）、文

化用地（0803）、

教育用地

（0804）、医疗

卫生用地（0806，

涉及传染病、流

行病类医疗设

施除外）、社会

福利用地

（0807）

3.商业服务业用

地（09）：

*1.城镇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0702）

*2.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08）：

机关团体用地

（0801）、科研

用地（0802）、

文化用地

（0803）、教育

用地（0804）、

体育用地

（0805）、社会

福利用地

（0807）

3.商业服务业

用地（09）：

零售商业用地

（090101）、餐

*1.城镇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

（0702）

*2.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08）：

机关团体用地

（0801）、科研用

地（0802）、文

化用地（0803）、

教育用地

（0804）、体育用

地（0805）、医

疗卫生用地

（0806，涉及传染

病、流行病类医

疗设施除外）

3.商业服务业用

地（09）：

零售商业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用

地

分

类

机关团体用地

（0801）

科研用地

(0802)
文化用地

(0803)

教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

(0805)
医疗卫生用地

（0806）

社会福利用地

(0807)

中小学用地

（080403）、幼儿

园用地

（080404）除外

中小学用地

（080403）、幼

儿园用地

（080404）

零售商业用地

（090101）、餐饮

用地（090103）、

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

（090105，零售加

油、加气等有安

全影响的公用

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除外）

4.交通场站用地

（1208）：

公共交通场站

用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

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

（13）

6.公园绿地

零售商业用地

（090101）、餐饮

用地（090103）、

公用设施营业网

点用地（090105，

零售加油、加气

等有安全影响的

公用设施营业网

点用地除外）

4.交通场站用地

（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

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地

（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

（13）

6.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一类

商业用地（0901，

批发市场用地

和零售加油、加

气等有安全影

响的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用地

除外）、商务金

融用地（0902）、

娱乐用地

（0903）、其他商

业服务业用地

（0904）

4.交通场站用地

（1208）：

公共交通场站

用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

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

（090101）、餐饮

用地（090103）、

公用设施营业网

点用地（090105，

零售加油、加气

等有安全影响的

公用设施营业网

点用地除外）

4.交通场站用地

（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

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地

（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

（13）

6.公园绿地

（1401）、广场用

地（1403）

商业用地（0901，

批发市场用地

和零售加油、加

气等有安全影

响的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用地

除外）、商务金

融用地（0902）、

娱乐用地

（0903）、其他商

业服务业用地

（0904）

4.交通场站用地

（1208）：

公共交通场站

用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

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

饮用地

（090103）、公

用设施营业网

点用地

（090105，零售

加油、加气等有

安全影响的公

用设施营业网

点用地除外）

4.交通场站用

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

用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

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

地（13）

6.公园绿地

（1401）、广场

（090101）、餐饮

用地（090103）、

公用设施营业网

点用地（090105，

零售加油、加气

等有安全影响的

公用设施营业网

点用地除外）

4.交通场站用地

（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

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地

（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

（13）

6.公园绿地

（1401）、广场用

地（140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用

地

分

类

机关团体用地

（0801）

科研用地

(0802)
文化用地

(0803)

教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

(0805)
医疗卫生用地

（0806）

社会福利用地

(0807)

中小学用地

（080403）、幼儿

园用地

（080404）除外

中小学用地

（080403）、幼

儿园用地

（080404）

（1401）、广场

用地（1403）

物流仓储用地

（110101）

7.公园绿地

（1401）、广场用

地（1403）

（13）

6.公园绿地

（1401）、广场

用地（1403）

（13）

6.公园绿地

（1401）、广场

用地（1403）

用地（1403）

禁

止

混

合

1.商业服务业用

地（09）：批发

市场（090102）、

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090105，

特指零售加油、

加气等有安全

影响的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

地）

2.工业用地

（1001）

3.物流仓储用地

1.商业服务业用

地（09）：批发

市场（090102）、

公用设施营业网

点（090105，特

指零售加油、加

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

2.三类工业用地

（100103）

3.三类物流仓储

用地（110103）

1.商业服务业用

地（09）：批发

市场（090102）、

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090105，

特指零售加油、

加气等有安全

影响的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

地）

2.工业用地

（1001）

3.物流仓储用地

1.商业服务业用

地（09）：批发

市场（090102）、

公用设施营业网

点（090105，特

指零售加油、加

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

2.工业用地

（1001）

3.物流仓储用地

（1101）

1.商业服务业

用地（09）：批

发市场

（090102）、公

用设施营业网

点（090105，特

指零售加油、加

气等有安全影

响的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用地）

2.工业用地

（1001）

3.物流仓储用

1.商业服务业用

地（09）：批发

市场（090102）、

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090105，

特指零售加油、

加气等有安全

影响的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

地）

2.工业用地

（1001）

3.物流仓储用地

1.商业服务业

用地（09）：批

发市场

（090102）、公

用设施营业网

点（090105，特

指零售加油、加

气等有安全影

响的公用设施

营业网点用地）

2.工业用地

（1001）

3.物流仓储用

1.商业服务业用

地（09）：批发

市场（090102）、

公用设施营业网

点（090105，特

指零售加油、加

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

2.工业用地

（1001）

3.物流仓储用地

（110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用

地

分

类

机关团体用地

（0801）

科研用地

(0802)
文化用地

(0803)

教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

(0805)
医疗卫生用地

（0806）

社会福利用地

(0807)

中小学用地

（080403）、幼儿

园用地

（080404）除外

中小学用地

（080403）、幼

儿园用地

（080404）

（1101） （1101） 地（1101） （1101） 地（1101）



商业服务业用地

用地

分类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不含批发市场用地和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用地（0902）、

娱乐用地（0903）、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批发市场用地（090102）

允许

混合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教育用地（0804）、体育用地（0805）、医疗卫生用地（0806，

涉及传染病、流行病类医疗卫生设施除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

3.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4.公用设施用地（13）

5.商业用地（0901，不含批发市场用地和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用地（0902）和

娱乐用地（0903）

6.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仅指对个人日常服务功能为主，如洗染店、照相馆、理发美容店、洗浴场、

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网点等

7.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1.商业服务业用地（09）

2.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3.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

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6.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

（1403）

禁止

混合

1.商业服务业用地（09）：

批发市场（090102）、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特指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

2.工业用地（1001）

3.物流仓储用地（1101）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工业用地（1001）：

二类工业用地（100102）、三类工

业用地（100103）

3.物流仓储用地（110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三

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3）



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

用

地

分

类

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二类工业用地

（100102）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2）

允

许

混

合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机关团体

用地（0801）、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

（0803）、体育用地（0805）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商业用地（0901，

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

地（0902）、娱乐用地（0903）、其他商业服

务业用地（0904）

*3.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4.交通场站用地（1208）：对外交通场站用地

（120801）、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

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环卫用地（1309）除外

6.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1.一类工业用地

（100101）

*2.物流仓储用地

（11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1）、二类物流

仓储用地（110102）

3.交通场站用地

（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120802）、社会停车

场用地（120803）

*1.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商业用地（0901，

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

地（0902）、娱乐用地（0903）、其他商业服

务业用地（0904）

3.交通场站用地（1208）：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120801）、公共交通场站

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4.公用设施用地（13）环卫用地（1309）除外

5.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1.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1）

*2.工业用地（1001）：

一 类 工 业 用 地

（100101）、二类工业用

地（100102）

3.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 共 交 通 场 站 用 地

（120802）、社会停车场

用地（120803）



商业服务业用地

用地

分类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不含批发市场用地和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用地（0902）、

娱乐用地（0903）、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批发市场用地（090102）

禁

止

混

合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工业用地（1001）：

二类工业用地（100102）、三类工业用地

（100103）

3.物流仓储用地（110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三类物流仓储

用地（110103）

1. 城 镇 住 宅 用 地

（0701）

2. 三 类 工 业 用 地

（100103）

3.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3）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08）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工业用地（1001）：

二类工业用地（100102）、三类工业用地

（100103）

3.物流仓储用地（1101）：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三类物流仓储

用地（110103）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 三 类 工 业 用 地

（100103）

3.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110103）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08）



交通运输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

用

地

分

类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120801）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公用设施用地（13）环卫用地

（1309）除外

允

许

混

合

*1.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

会停车场用地（120803）、其他交

通设施用地（1209）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

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3.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

（1403）

*1.交通场站用地（1208）：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120801）、社

会停车场用地（120803）、其他交

通设施用地（1209）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

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3.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

（1403）

*1.交通场站用地（1208）：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120801）、公

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其他

交通设施用地（1209）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

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3.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

（1403）

1.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

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2.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

3.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

（1403）

禁

止

混

合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

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

用地（0902）、娱乐用地（0903）、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

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

用地（0902）、娱乐用地（0903）、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

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

用地（0902）、娱乐用地（0903）、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

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商

务金融用地（0902）、娱乐用地

（0903）、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

用

地

分

类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120801）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公用设施用地（13）环卫用地

（1309）除外

4.工业用地（1001）

5.物流仓储用地（1101）

4.工业用地（1001）

5.物流仓储用地（1101）

4.工业用地（1001）

5.物流仓储用地（1101）

（0904）

4.工业用地（1001）

5.物流仓储用地（1101）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用

地

分

类

公园绿地（1401） 广场用地（1403）

允

许

混

合

1.广场用地（1403）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仅限于游客服务、休闲游憩等业态）：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餐饮用地（090103）、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

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

外）、娱乐用地（0903）、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其他交通

设施用地（1209）

1.公园绿地（1401）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仅限于游客服务、休闲游憩等业态）：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餐饮用地（090103）、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

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

外）、娱乐用地（0903）、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其他交通

设施用地（1209）

禁

止

混

合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游客服务、休闲游憩等业态之外）：

批发市场用地（090102）、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特指零售

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3.工业用地（1001）

4.物流仓储用地（1101）

1.城镇住宅用地（0701）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游客服务、休闲游憩等业态之外）：

批发市场用地（090102）、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特指零售

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3.工业用地（1001）

4.物流仓储用地（1101）

备注：1.附表中用地分类允许混合、禁止混合均未提及的，原则上不允许混合，如有混合需求，可结合相关管理规定单独论证。用



地分类不在附表内的地块，如有混合需求，可结合相关管理规定单独论证；

2.混合用地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用地性质组合表达，用地代码之间采用“/”符号连接，按混合用地比例由大到小顺序排列。

3.附表中“*”用地可完全混合，不受混合比例限制。



附件 2：《国有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建筑功能转换正面清单》

用地分类 既有土地用途 正面清单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0701）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教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0805）、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

流行病类的医疗卫生设施除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

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

（0902）、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教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0805）、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

流行病类的医疗卫生设施除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

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

（0902）、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3.交通场站用地（1208）：



用地分类 既有土地用途 正面清单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4.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0801）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8）：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

地（0803）、教育用地（0804）、体育用地（0805）、医

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流行病类医疗卫生设施

除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餐饮用地（090103）、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6.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科研用地

(0802)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文

化用地（0803）、教育用地（0804）、体育用地（0805）、

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流行病类医疗卫生设

施除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餐饮用地（090103）、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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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6.一类工业用地（100101）、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7.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文化用地

(0803)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

研用地（0802）、教育用地（0804）、体育用地（0805）、

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流行病类医疗设施除

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

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

（0902）、娱乐用地（0903）、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6.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教育用地

（0804）

中小学用地（080403）、幼儿园用地

（080404）除外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

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流行病类医疗设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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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餐饮用地（090103）、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6.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中小学用地（080403）、幼儿园用地

（080404）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8）：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

地（0805）、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流行病

类医疗设施除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餐饮用地（090103）、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4.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体育用地

(0805)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

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教育用地（0804）、

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流行病类医疗设施除



用地分类 既有土地用途 正面清单

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

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

（0902）、娱乐用地（0903）、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6.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医疗卫生用地（0806）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

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教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0805）、社会福利用地（0807）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餐饮用地（090103）、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6.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社会福利用地

(0807)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服务设施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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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教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0805）、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

流行病类医疗设施除外）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餐饮用地（090103）、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6.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商业服务业用

地（09）

商业用地（0901，不含批发市场用地和有安全影响的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用地（0902）、

娱乐用地（0903）、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1.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0702）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教育用地（0804）、

体育用地（0805）、医疗卫生用地（0806，涉及传染病、

流行病类医疗卫生设施除外）、社会福利用地（0807）

3.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4.公用设施用地（13）

5.商业用地（0901，不含批发市场用地和有安全影响的公

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商务金融用地（0902）和娱乐用

地（0903）

6.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仅指对个人日常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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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如洗染店、照相馆、理发美容店、洗浴场、电子产

品和日用产品修理网点等

7.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批发市场用地（090102）

1.商业服务业用地（09）

2.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3.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

6.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工业用地

（1001）

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2. 商业服务业用地（09）：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

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

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0902）、娱乐用地（0903）、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3.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4.交通场站用地（1208）：对外交通场站用地（120801）、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5.公用设施用地（13）环卫用地（1309）除外

6.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二类工业用地（100102）
1.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2.物流仓储用地（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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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

3.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4.公用设施用地（13）环卫用地（1309）除外

5.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7.商业服务业用地（09）：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

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

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0902）、娱乐用地（0903）、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物流仓储用地

（110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1.一类工业用地（100101）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

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

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0902）、娱乐用地（0903）、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3.交通场站用地（1208）：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120801）、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

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4.公用设施用地（13）环卫用地（1309）除外

5.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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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2）

1.一类物流仓储用地（110101）

2.工业用地（1001）：一类工业用地（100101）、二类工

业用地（100102）

3.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4.公用设施用地（13）环卫用地（1309）除外

5.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机关团体用地（0801）、

科研用地（0802）、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7.商业服务业用地（09）：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

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

地除外）、商务金融用地（0902）、娱乐用地（0903）、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交通场站用地

（1208）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120801）

1.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

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3.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

1.交通场站用地（1208）：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120801）、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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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

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3.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1.交通场站用地（1208）：

对外交通场站用地（120801）、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

2.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

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3.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公用设施用地

（13）（环卫用

地除外）

公用设施用地（13）（环卫用地除外）

1.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

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

2.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

3.公园绿地（1401）、广场用地（1403）

绿地与开敞空

间用地（14）
公园绿地（1401）

1.广场用地（1403）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仅限于游客服务、休闲游憩等业

态）：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餐饮用地（090103）、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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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娱乐用地（0903）、其

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

广场用地（1403）

1.公园绿地（1401）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8）：

文化用地（0803）、体育用地（0805）

3.商业服务业用地（09，仅限于游客服务、休闲游憩等业

态）：

零售商业用地（090101）、餐饮用地（090103）、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090105，零售加油、加气等有安全影响

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娱乐用地（0903）、其

他商业服务业用地（0904）

4.交通场站用地（1208）：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120802）、社会停车场用地（120803）、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

备注：单一地块全部转为其他用途，或单一地块中的部分比例转为其他用途，均适用于本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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